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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政办发〔2020〕56号

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度
全县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办、局：

按照《中共昌宁县委办公室 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 2020 年度昌宁县综合考评实施方案的通知》（昌办发〔2020〕

97 号）要求，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开展 2020 年度全县政府

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

二、考核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云南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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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3〕153

号）、《中共昌宁县委办公室 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度昌宁县综合考评实施方案的通知》（昌办发〔2020〕

97 号）、《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宁县 2020 年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昌政办发〔2020〕51 号）、《昌宁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宁县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昌政办发〔2020〕32 号）等。

三、考核内容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政府网

站及政务新媒体管理情况等（见附件 2、附件 3）。

四、考核方式

（一）日常监测考核

日常工作开展情况。

（二）年终网上考核

检查政府网站公开内容。

五、评议办法

实行分类评价，根据职能职责、承担年度专项工作情况等，

对考核对象进行合理划分，建立评价各类单位工作成效的基本参

照体系。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对考核对象进行评分，

结果报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审定。

根据考评对象类别和考评成绩，得分前 4 名的乡镇初评为优

秀等次，得分第 5 至 10 名的乡镇初评为良好等次，得分 1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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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名的乡镇初评为合格或不合格等次。

县直单位按照机构职能涉及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事项分为2

类（见附件 1），分别按照优秀 20%共 7 个单位（A 类占 71%共 5

个单位，B 类占 29%共 2 个单位）、良好 30%共 11 个单位（A 类

占 73%共 8 个单位，B 类 27%共 3 个单位）、合格和不合格 50%

共 18 个单位（A 类占 72%共 13 个单位，B 类 28%共 5 个单位）等

次进行考核，分类占比按分类单位数占总数的多少优先靠前计算。

连续 3 年考核排名最后 3 名及考评得分低于 60 分的评定为

不合格。累计加分后超过 100 分的，按 100 分计算。

六、有关要求

（一）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信息

与政务公开考核工作，切实按要求抓好各项公开工作任务的落

实。检查考核时间初定为 2020 年 12 月中旬，考核评审结果提交

昌宁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审定后得分报县综合考评办。

（二）考核组成员由昌宁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

成，由县政府办公室抽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参加全县考核工作。

（三）考核原则上不上报台账资料。确有必要上报的，提前

联系县政府办公室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股。联系人：普存金，电

话：7131946。

附件：1．列入考核的县直部门分类名单

2．2020年度乡镇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考核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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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度县直部门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考核

评分表

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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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列入考核的县直部门分类名单

一、A类单位（26个）

县政府办公室、发改局、工信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民

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社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住

建局、生态环境局、交通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水务

局、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管局、扶贫办、文化和旅游局、政务服

务局、统计局、审计局、税务局、投资促进局。

二、B类单位（10个）

民宗局、信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医保局、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工业园区、供销社、搬迁安置办公室、地震局、机关事

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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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乡镇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考核评分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评 分 项 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查 验 方 法

1

组织

保障

（20分）

明确负责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的分管领导、业务人员和具体责

任股室，并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备案
4

未明确分管领导扣 1分，未明确业务人

员扣 1分，未明确责任股室扣 1分，未

报县政府办公室备案扣 1 分。

查阅领导班子分工文件、政务公开

领导小组文件以及在政府网站公

开情况，相关备案情况

2
年内召开 1 次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专题会议，乡镇人民政府行政主

要领导听取工作汇报。
3

未召开专题会议不得分，行政主要领导

未听取工作汇报扣 1分。

查阅政府网站相关专题会议内容

公开报道情况

3 制定 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方案或计划 3 未制定出台不得分
查阅政府网站，检查本年度政务公

开工作方案或计划公开情况

4

制度健全，建立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保密审查、责任追究、投诉举

报、政策解读、文件公开属性标识等各项制度，保证公开工作正常

开展。

3
未建立制度扣 3分，制度不齐的每差一

项扣 0.5分

查阅县政府门户网站，检查相关制

度公开情况

5
按时上报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和年度报告，并在政府网

站上公开
4

工作要点落实情况和年度报告每少一

项扣 2分

查阅县政府网站年度工作要点落

实情况及年度报告公开情况。

6
协调配合上级做好专项工作和阶段性工作，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完成

任务，按时报送有关情况和信息
3 未按要求上报 1次扣 0.5分

以电子公文报送为准，查看日常工

作记录，县级组织培训记录、培训

考勤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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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评 分 项 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查 验 方 法

7

主动

公开

工作

情况

（40分）

按要求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要素齐备，便于查阅，并在县政府

网站公开（可参照昌宁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指南要素包括：

公开范围、公开渠道、公开时限、依申请公开受理答复、信息查询

方式、公开机构名称、办公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传真号码、

投诉方式等，公开指南要做到每年至少更新 1次。

5
未按要求编制扣 5分，指南要素不齐 1

项扣 0.5 分，未按年度更新扣 1分。

查看县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指

南编制及公开情况

8
在符合保密工作要求前提下，依法公开本级政府召开的各项重要会

议内容。
2 未公开扣 2 分，公开不全面扣 1分 查看政府网站相关会议公开情况

9 按要求公开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2
未公开办理结果的扣 2分，公开不全面

的扣 1分。

查看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10 依法公开政府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绩效自评报告等内容。 3 每少公开一项扣 1分

11
公开乡镇概况类信息、领导信息、机构概况（工作职能、机构设置）、

权责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等有关信息，准确无误。
5 每少公开一项扣 1分

12
实现公开事项全清单管理，规范编制本乡镇的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

录全清单，并在政府网站公开。
2

未公开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全清单

的不得分

13

按要求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

内容，修订完善政府网站后台信息公开目录，及时发布、更新信息

公开目录下的公开栏目内容，且公开内容与公开栏目对应一致。

3

存在空白栏目的扣 1分，公开内容不全

面扣 1分，发布内容不及时、不准确、

不规范的每处扣 0.5分。

14 按要求公开政府工作报告。 3 未公开扣 3 分

15
符合保密工作要求前提下，依法对本级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文件在

网上进行公开。
3 根据公开情况打分，未公开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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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评 分 项 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查 验 方 法

16

主动

公开

工作

情况

（40分）

严格执行《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行政机

关政策文件解读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有关要求，规范编制政策解

读材料，做好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政策文件及“六稳”、“六

保”工作的政策解读回应工作。

5

未公开政策解读材料的扣 5分，未解读

“六稳”、“六保”工作有关政策扣 1

分，政策解读材料不规范、不完整每份

扣 0.5分

查看政府网站政策解读材料发布

情况

17

严格落实《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规范公文标识政府信息

公开属性工作的通知 》有关要求，切实做好公文政府信息公开属性

标识工作。

5

检查各乡镇 10份已经印发公开的正式

文件附件（PDF格式），出现未标定文

件公开属性标识的，每份扣 0.5分。

查看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18

按要求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每一条信息都必须填写《昌宁县政

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并将电子版上报县政府办政府信息与政

务公开股备案。

2

未填写《昌宁县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

表》扣 2 分，未及时上报及上报不全的

扣 1分。

查看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股日常

备案情况

19

专项

工作

情况

（20分）

围绕公共卫生、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应对的应急预案、

监测预警、防控措施、事态进展、处置结果等信息公开。
2 根据公开情况打分，未公开不得分。

查看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20 围绕“六稳”、“六保”工作主动公开有关政府信息。 3 根据公开情况打分，未公开不得分。

21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并公开有关信息。 3 根据公开情况打分，未公开不得分。

22
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领域有关政府信息公开。
6

未按要求公开相关领域信息的每项扣

2分，公开不全面的每项扣 1分。

23 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6
未按时间节点报送有关材料及公开相

关信息的，每次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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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评 分 项 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查 验 方 法

24
载体

建设

情况

（10分）

明确专人负责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栏目的维护、管理及信息更新发布。 3 无专人负责维护管理扣 3 分

查看各乡镇在政府网站的信息发

布情况和政务新媒体管理运行情

况

25 各乡镇在政府网站的信息发布量。 4 根据信息发布情况酌情打分

26
按照《云南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做好政务新媒体的

管理、维护及信息更新、发布工作。
3

信息更新不及时每次扣 1 分；不及时修

改错误信息的，每次扣 0.5分

27

依申请

公开

（4 分）

规范依申请公开工作，制定依申请公开制度，明确办理机构，人员

保障，健全受理、审查、处理、答复及存档程序。严格按要求对涉

及本乡镇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进行办理答复。

4

未制定依申请公开制度的扣 2分；未按

要求及时、规范办理涉及本乡镇依申请

公开的扣 2 分。

查看年度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

作办理情况和政府网站依申请公

开工作制度公开情况

28
回应工作

（6 分）

及时处理答复网民在县人民政府网站的留言、咨询、投诉等信息，

答复内容做到应公开尽公开。
6

答复质量不高，答复内容不准确、存在

敷衍应付的扣 2分；超过 3 天未答复的

扣 1分；超过 5天未答复的扣 2分；超

过 7天未答复扣 3分。

查看政府网站网民留言、咨询、投

诉的答复办理情况

加分

项目

1.在政府网站公开教育、卫生健康、医疗、文化旅游、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邮政、通信等公共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单位名称、地址、职能职责、

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服务网点地址、联系方式、投诉举报渠道等信息，每公开一家加 0.2分。

2.在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主动发现乡镇和部门公开信息存在严重错误并及时向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股报告的，每发现一处加 0.2分。

3.积极开展政策文件解读工作，开展形象化、通俗化、多元化解读报请县人民政府、县政府办公室及本级政府制定出台政策文件的，每篇加 0.5分。

扣分

项目

1.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 1 次或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 2次不合格的，所涉乡镇当年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一票否决。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 1 次，扣 5 分，

被市政府办公室通报一次，扣 3 分，被县政府办公室通报 1次，扣 1 分。政府网站发布内容被投诉、举报或者新闻媒体曝光的，涉及乡镇每次扣 10分。

2.发布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相关信息，因审核把关不严，导致负面舆情的；非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审核把关不严在互联网平台公开的，每发现 1 起扣 5分。

3.出现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每发现一次扣 10分（如未召开过相关专题会议或制发过相关文件的，却在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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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度县直部门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考核评分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评 分 项 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查 验 方 法

1

组织

保障

（20分）

明确负责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的分管领导、业务人员和具体责

任股室，并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备案。
4

未明确分管领导扣 1分，未明确业务

人员扣 1 分，未明确责任股室扣 1分，

未报县政府办公室备案扣 1分。

查阅领导班子分工文件、政务公开

领导小组文件以及在政府网站公开

情况，相关备案情况

2
年内召开 1 次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专题会议，部门行政主要领导听

取工作汇报。
2

未召开专题会议不得分，行政主要领

导未听取工作汇报扣 1 分。

查阅政府网站相关专题会议内容公

开报道情况

3 制定 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方案或计划。 4 未制定出台不得分
查阅政府网站，检查本年度政务公

开工作方案或计划公开情况

4

制度健全，建立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保密审查、责任追究、投诉举

报、政策解读、文件公开属性标识等各项制度，保证公开工作正常

开展。

3
未建立制度扣 3分，制度不齐的每差

一项扣 0.5分

查阅县政府门户网站，检查相关制

度公开情况

5
按时上报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和年度报告，并在政府网

站上公开。
4

工作要点落实情况和年度报告每少一

项扣 2分

查阅县政府网站年度工作要点落实

情况及年度报告公开情况。

6
协调配合上级做好专项工作和阶段性工作，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完成

任务，按时报送有关情况和信息。
3 未按要求上报 1次扣 0.5分

查看日常相关材料报送记录，县级

组织培训记录、培训考勤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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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评 分 项 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查 验 方 法

7

主动

公开

工作

情况

（40分）

按要求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要素齐备，便于查阅，并在县政府

网站公开（可参照昌宁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指南要素包括：

公开范围、公开渠道、公开时限、依申请公开受理答复、信息查询

方式、公开机构名称、办公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传真号码、

投诉方式等，公开指南要做到每年至少更新 1次。

5
未按要求编制扣 5分，指南要素不齐

1项扣 0.5分，未按年度更新扣 1分。

查看县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编制公开情况

8 按要求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 4
未公开办理结果的扣 4 分，公开不全

面的扣 2 分。

查看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9 依法公开本部门的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绩效自评报告等内容。 3 每少公开一项扣 1分

10
公开领导信息、机构概况（工作职能、机构设置）、权责清单、公

共服务事项清单等有关信息，准确无误。
4 每少公开一项扣 1分

11
实现公开事项全清单管理，规范编制本部门的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

录全清单，并在政府网站公开。
3

未公开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全清单

的不得分

12

按要求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

内容，修订完善政府网站后台信息公开目录，及时发布、更新信息

公开目录下的公开栏目内容，且公开内容与公开栏目对应一致。

5

存在空白栏目的扣 1分，公开内容不

全面扣 1 分，发布内容不及时、不准

确、不规范的每处扣 0.5分。
查看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13
符合保密工作要求前提下，依法对本部门制定出台的各项政策文件

在网上进行公开。
3 根据公开情况打分，未公开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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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评 分 项 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查 验 方 法

14

主动

公开

工作

情况

（40分）

严格执行《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行政机

关政策文件解读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相关要求，规范编制政策解

读材料，做好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政策文件及“六稳”、“六

保”工作的政策解读回应工作。

6

未公开政策解读材料的扣 6 分，未解

读“六稳”、“六保”工作有关政策

扣 1 分，政策解读材料不规范、不完

整每份扣 1 分

查看政府网站政策解读材料发布情

况

15

严格落实《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公文标识政府信息公开

属性工作的通知 》有关要求，切实做好公文标识政府信息公开属性

工作。

5

检查各部门 10份已经印发公开的正

式文件附件（PDF格式），出现未标定

文件公开属性标识的，每份扣 0.5分。

查看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16

按要求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每一条信息都必须填写《昌宁县政

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并将电子版上报县政府办政府信息与政

务公开股备案。

2

未填写《昌宁县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

查表》扣 2 分，未及时上报及上报不

全的扣 1 分。

查看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股日常备

案情况

17

专项

工作

情况

（20分）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政府信息公开。 2 根据公开情况打分，不涉及的不扣分

查看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18
围绕公共卫生、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应对的应急预案、

监测预警、防控措施、事态进展、处置结果等信息公开。
2 根据公开情况打分，未公开不得分

19 围绕“六稳”、“六保”主动公开有关政府信息。 2 根据公开情况打分，不涉及的不扣分

20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并公开有关信息。 2 根据公开情况打分，不涉及的不扣分

21
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领域有关政府信息公开。
6

未按要求公开相关领域信息的每项扣

2分，公开不全面的每项扣 1分。

22 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6
未按时间节点报送有关材料及公开相

关信息的，每次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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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评 分 项 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查 验 方 法

23

载体

建设

情况

（10分）

明确专人负责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栏目的维护、管理及信息更新发布。 3 无专人负责维护管理扣 3 分

查看各部门在政府网站的信息发布

情况和政务新媒体管理运行情况

24 各部门在政府网站的信息发布量。 4 根据信息发布情况酌情打分

25
按照《云南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做好政务新媒体的

管理、维护及信息更新、发布工作。 3
信息更新不及时每次扣 1 分；不及时

修改错误信息的，每次扣 0.5分

26

依申请

公开

（4 分）

规范依申请公开工作，制定依申请公开制度，明确办理机构，人员

保障，健全受理、审查、处理、答复及存档程序。严格按要求对涉

及本部门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进行办理答复。
4

未制定依申请公开制度的扣 2分；未

按要求及时、规范办理涉及本部门依

申请公开的扣 2分。

查看年度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

办理情况和政府网站依申请公开工

作制度公开情况

27
回应工作

（6 分）

及时处理答复网民在县人民政府网站的留言、咨询、投诉等信息，

答复内容做到应公开尽公开。
6

答复质量不高，答复内容不准确、存

在敷衍应付的扣 2分；超过 3天未答

复的扣 1 分；超过 5天未答复的扣 2

分；超过 7 天未答复扣 3 分。

查看政府网站网民留言、咨询、投

诉的答复办理情况

加分

项目

1.在政府网站公开教育、卫生健康、医疗、文化旅游、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邮政、通信等公共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单位名称、地址、职能职责、

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服务网点地址、联系方式、投诉举报渠道等信息，每公开一家加 0.2分。

2.在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主动发现乡镇和部门公开信息存在严重错误并及时向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股报告的，每发现一处加 0.2分。

3.积极开展政策文件解读工作，开展形象化、通俗化、多元化解读报请县人民政府、县政府办公室及本部门制定出台政策文件的，每篇加 0.5分。

扣分

项目

1.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 1 次或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 2次不合格的，所涉部门当年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一票否决。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 1 次，扣 5 分，

被市政府办公室通报一次，扣 3 分，被县政府办公室通报 1次，扣 1 分。政府网站发布内容被投诉、举报或者新闻媒体曝光的，涉及部门每次扣 10分。

2.发布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相关信息，因审核把关不严，导致负面舆情的；非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审核把关不严在互联网平台公开的，每发现 1 起扣 5分。

3.出现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每发现一次扣 10分（如未召开过相关专题会议或制发过相关文件的，却在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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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综合考评办。

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8日印发


